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屯 門 西 區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TUEN MUN WEST DISTRICT 

區總部：屯門屯富路 27 號鑽禧館    DIAMOND JUBILEE MEM. HALL,27 TUEN FU RD., TM 

通訊處：屯門湖昌街 4 號         c/o  TAOIST CHING CHUNG PRIMARY SCHOOL  (WKE)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轉交 4 WU CHEONG STREET, WU KING ESTATE,TUEN MUN.  

     電  話：(Tel)：2465 6363   傳真(Fax)：2465 6863      網址：www.tmwdscout.org.hk 
 

由 : 副區總監(訓練)                                          檔號:TMWD/V/2011/03 

致 : 本區各深資童軍團                                        日期:2011 年 10 月 1 日 

知會: 區幹部職員 

      地域訓練幹事 

 

深資童軍支部獎章之申報及報考程序 

 

本區深資童軍支部獎章申請及報考均由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負責，凡報考深資童軍獎章、

段章、段章金帶或榮譽童軍獎章，請參照下列方法辦理。 

 

(1) 申請或申報考核獎章/段章之成員可於完成日期後一個月內填妥本區有關表格，連同

有關證書/文件副本及記錄冊內有關資料影印本寄回元朗媽廟路20號永發樓17字樓

6室轉交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辦理;或 

 

(2) 可預約下列區職員在每月第一或第三個星期五晚上7時30分至9時帶同有關文件於

屯門西區區會辦事處(屯門蝴景邨蝴碧樓 32 號地下)辦理。 

 

劉嘉銘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 bomber_lau@yahoo.com.hk 9833 6395 

張廣源 深資童軍區長 kycheung1957@yahoo.com.hk 9082 1008 

劉嘉奇 區領袖 khaki1979hk@yahoo.com.hk 9059 9653 

 

申請簽發深資童軍獎章/榮譽童軍獎章內項目: 

 

1. 深資童軍段章証書 

 

     深資童軍段章証書現可由各深資童軍團長自行簽發。唯方便成員申請深資童軍獎章時區會作

核對及記錄用，故統一由區會分配証書編號。申請方法如下： 

 

i. 完成該項目後，填妥深資童軍段章申報表(TMW/VS/A/01)(一式兩份)，並由負責領袖簽署

及蓋印後，寄交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辦理。 

ii.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審核後，將分配証書編號給成員，並將申報表寄交回成員旅團。

旅團可根據申報表上之証書編號印發証書。 

 

2. 深資童軍金帶証書 

 

     深資童軍金帶証書須由總會、地域或區會簽發。而本區成員之所有金帶考驗均由區會審核。

各成員完成考驗後，須向區會申請簽發証書。申請方法如下： 

 

i. 完成該項目後，填妥深資童軍金帶証書申請表(TMW/VS/A/02)(一式兩份)，並由負責領袖

簽署及蓋印後，寄交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辦理。 

ii.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審核後，將簽發深資童軍金帶証書，並寄交回成員旅團。 

 

 

 

mailto:bomber_lau@yahoo.com.hk


 

 

申請簽發深資童軍獎章: 

 

申請深資童軍獎章之成員，請備妥下列各項後寄交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辦理： 

 

(a) 香港童軍總會深資童軍獎章証書申請表（PT/19）(一式兩份)； 

(b) 有關証書及記錄冊內有關資料影印本； 

(c) 深資童軍記錄冊正本；及 

(d)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榮譽童軍獎章申請考驗表格(一式三份)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審核後交與區總監在有關文件上加簽，並轉交地域總部辦理。 

 

申請簽發榮譽童軍獎章: 

 

申請榮譽童軍獎章之成員，請備妥下列各項後寄交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辦理： 

 

(a) 香港童軍總會榮譽童軍獎章及証書申請表（PT/20）(一式兩份)； 

(b) 有關証書/文件及記錄冊內有關資料影印本；及 

(c) 深資童軍記錄冊正本 

 

助理區總監（深資童軍）審核後，將安排成員與區總監會面及在有關文件上加簽。再轉交地

域辦理辦理。 

 

 

 

備註：1. 申請表格內容必須與會員証內所載的資料相符，如有疑問本區可要求提交有關証 

明文件；如總會指定有些項目是由總會委任的主考人才可主考的，請完成考驗後 

由主考人在記錄冊內簽署。如遇有含糊不清或有與訓練綱要內容有所砥觸者，本區 

將不予辦理。 

 

      2. 完成段章或獎章之考驗後應於一個月內申請簽發，不應累積。 

 

      3. 所有考核內容一切以總會之深資童軍訓練綱要或青少年活動署公佈為準。 

 

4. 本通告及表格可從本區網頁內瀏覽 http://www.tmwdscout.org.hk 

 

 

 

副區總監  (訓練) 

                                                          董驚鴻 

                                                    ( 劉嘉銘  代行) 

 


